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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B9_8F_E7_A8_8B__c122_486296.htm 批判的风险是巨大的

，但其收益也是法学发展所必需的，我们要发展法学就离不

开批判，因为批判可以让人们看到法学理论的不同侧面，即

使不能增长我们的知识，也可能扩大我们的视野。 在西方国

家有一个古老的谜语：上帝从未遇到、国王很少遇到而普通

人天天遇到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撇开上帝，把国王和普通人

都替换为“法学家”，答案可能是：法学家很少遇到的是宽

容，天天遇到的是批判。最近，在某法学刊物上发生的学术

论辩中，提倡宽容者却主张对不宽容者不可宽容，畅谈论辩

规则者却忽视了基本的学术伦理。这不禁让人感到忧虑。 宽

容作为一项伦理规则是近代的发明，而禁忌是统治人类最悠

久、最长远的规则。当然，从实质意义上说，在任何时代、

任何国家里，禁忌与宽容总是并存的，而且禁忌越多，人们

对宽容的要求越强烈。早在2400多年前，古代希腊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就提出了呼吁“宽容”的主张，“必须拥有讨论所

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追溯历史

，我们会凄凉地发现，越是久远，禁忌越多越专横，维护禁

忌的手段也越残酷越野蛮。展望未来，我们则可以乐观地看

到，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在禁忌与宽容的消长关系中，禁忌越来越少，而宽容越来越

多。但是，禁忌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换着存在的方

式，发挥着维护秩序的作用，我们永远也不能奢望，彻底消

灭禁忌，享受苏格拉底所言的那种“充分自由”。法学家比



起其他学者如文艺类的学者来说，享受其特定时代的宽容和

自由往往要晚一步、少一点，因为法学从属于国家意识形态

，必然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联，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禁忌通常就

是法学的禁忌。政治干预法学如同法学干预政治一样，是不

可避免的。 批判是法学中各种理论相互竞争的表现和产物，

也是识别和选择法学理论的理性思维方式。在哲学至少在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批判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是一种与“证成

”相对立的思维工具和思维过程。按照萨特在其《辩证理性

批判》中阐述的观点，在批判的过程中，我们将被从行移到

知，从知移到行。如果引起一场争论，则表明批判进入了正

在从事研究的群体中。但是，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批判

，目的都在于获得正确的理论。 法学理论不经过批判就不能

发展，但批判必须是理性的。理性的批判是系统的知识分析

和实践检验。休谟、康德、海德格尔、萨特、哈贝马斯、加

达默尔等哲学家都想给理性批判建立规则，富勒、德沃金、

菲尼斯、麦考密克、阿列克西等法学家也想在法学领域确立

事实与价值的逻辑联系。但是，他们都没有取得最后的成

功???找到绝对的确定性。相反，他们的工作使这一“确定性

之墙”进一步暴露出了若干道裂痕，让人们不得不考虑超越

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重新构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在这方

面，加达默尔的结论与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殊途同归：经验是

社会科学的基础和生命，“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 然而，经验有世界性的(加达默尔试图确定它)，也有个体

性的。麦考密克给理性的解构更是让理性主义者失望，“理

性将一套秩序和结构强加于由我们的经验所构成的表象世界

之上???而在这个表象世界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种秩序来回



应那个秩序结构，在本质上是一个信仰问题，而非知识问题

”。这说明，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理性批判最终要走上信仰

的道路，批判和理论竞争最终都可能变成信仰之争。然而，

信仰之争不但无助于我们克服批判中的个人情绪，相反，会

大大助长各种情绪，使情绪干扰甚至主宰着批判，把批判导

向无休止的、无意义的恶性循环。因此，我们所能期望的理

性批判就只是不受个人情绪主宰的批判了。尽管从哲学上说

，批判的风险是巨大的，但其收益也是法学发展所必需的，

我们要发展法学就离不开批判，因为批判可以让人们看到法

学理论的不同侧面，即使不能增长我们的知识，也可能扩大

我们的视野。 既然法学研究是直接与信仰相关联的，自然有

明确的禁忌。譬如，在当代法学研究中，我们就不能冒犯或

挑战“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

，这即使不是我们思想自由的底限，起码是我们言论自由的

底限。当一个法学家的理论观点超越了这些底限而遭到另一

个法学家的批判时，这种批判不仅属于正常的学术论辩，而

且担当了维护法学学术秩序的责任，给学术歧途设置必要的

警示牌。被批判者想解套，则说明他还不想或者不敢挑战信

仰，也可能他真的与批判者持有相同的信仰，这是好事；但

是，如果硬要说自己闯了警示牌，还要指责别人不该提示有

警示牌，这就不够理性了。 我们已经走出了以信仰定罪的时

代，进入了个人独立思考的时代，法学也打开了一片新的自

由天地。在这片新的自由天地里，辩证的理性批判必然认同

这样的规则：批判他人，要理性；对待他人的批判，要宽容

。真正的宽容不仅仅是给予宽容者的恩惠或者宽容者之间的

互惠，而是一种普遍适用于宽容者和不宽容者的大度，是批



判者应当在理论竞争中遵循的一种学术伦理规则。没有宽容

，就没有法学；没有批判，法学就不能发展。许多人知道，

本文开头提到的谜语，其最权威的答案是“对手”，而富有

智慧的答案是“笑话”。但愿在法学论辩中，“对手”与“

笑话”之间不会发生任何联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